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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善基金、慈善信托和公益信托的区别

凝聚公益力量 · 弘扬慈善精神

随着法律制度的健全，信托以其投资的私密性、保护性和隔离性逐渐被大众
所接受，尤其近几年，家族信托成为很多高净值家庭传承的选择。而在家族
信托中的公益部分，慈善基金、慈善信托以及公益信托这几个概念是最经常
被应用到的，然而大部分人其实对它们的区别与联系并不是很了解。

今天就让我们试着把这三个概念理梳理以下。

01

慈善基金VS慈善信托

01

法律关系：慈善基金本质属于赠与合同，是一种法律合同关系。

慈善信托则首先是信托，依据的是《信托法》，法律关系是由委托人，受托
人和受益人三方当事人构成的信托法律关系。

02

设立方式：慈善基金作为赠与行为的一种，可以采用书面或口头以及其他形
式进行，如捐赠人要求签订书面捐赠协议时，慈善组织应当与捐赠人签订书
面捐赠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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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慈善信托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设立。

03

资产的隔离性：慈善捐赠中，将资产捐赠出去后，资产所有权就将完全转移
给受赠人，成为受赠人的固有资产，无法与受赠人的其他资产隔离。

在慈善信托中，信托一旦设立，财产就独立于受托人的资产，也独立于委托
人的资产，成为被隔离的资产。

04

资产的筹集：《慈善法》规定，慈善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可以面向特定对象进
行定向募捐，依法登记满两年后，可以向登记部门申请公募资格，也就是说
慈善基金可以展开公募。

《慈善法》和《信托法》对慈善信托的规定则是可以以追加委托人的方式筹
集资金，但原则上不得公开募集，只能以定向募捐的方式。

05

保值增值能力：慈善基金需要遵守《慈善法》和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的“合
法、安全、有效”的原则，重大投资方案须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三分之二以
上同意，并且政府资助的资产和捐赠协议约定不得投资的资产，不得用于投
资。在实际操作中，慈善组织多会从资产的保值角度考虑，主动投资不多。

相应地，慈善信托则可充分体现委托人的意思，凭借受托人专业的投资能力
与投资理财人员，有可能为资产创造更大的增值空间。

06

管理费:根据《慈善法》和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有公募资格的慈善基
金会的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%。

在慈善信托中，《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鼓励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业务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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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灾后重建工作的通知》规定受托人管理费和信托监察人报酬，每年度合计
不得高于信托财产总额的0.8%，慈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，因此也遵循此条例
。

07

监管部门不同：慈善基金会属于社会组织，由各级民政部门监管。

慈善信托的备案、设立、登记、运行、终止等在各级民政部门和信托主管机
关（银保监）的共同监管之下。由于目前设立信托的主体一般是信托公司，
所以更多接受银保监监管。

08

税收优惠不同：慈善基金会的税收优惠比较明确，《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《
慈善法》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的规定，赋予了基金会自身和向基金会的捐赠
人有多种形式的税收优惠，例如所得税、营业税、关税等。捐赠人向慈善组
织捐赠时，慈善组织可向捐赠人开具捐赠票据，捐赠人可以据此票据申请税
收优惠。

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措施目前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，有待于税收法律的进一
步明确和完善。

03

慈善信托VS公益信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/ 5



智行理财网
家族慈善信托基金(家族慈善基金会)

01

《慈善法》第四十六条规定，“慈善信托的受托人，可以由委托人确定其信
赖的慈善组织或者信托公司担任。”
可见慈善信托的受托人仅限于慈善组织和信托公司。

而公益信托的定义尽管和慈善信托几乎一模一样，但公益信托的受托人可以
包括自然人和法人。

02

既然慈善信托是公益信托的子集，为何近几年慈善信托反而更多地在替代公
益信托出现呢？原因在于公益信托在我国始终没有发展起来，随着《慈善法
》的落地，慈善信托由于有更明确的法律依据从而成为现在的“显学”。

2001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》出台，其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：“国家鼓
励发展公益信托。”但受制于当时人们金融意识的普遍缺乏，公益信托被束
之高阁长达7年，直到2008年，才出现了第一单公益信托。

可惜，随后真正的公益信托案例依然寥寥无几。根据统计，2008-2015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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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化公益信托只有16单，总规模1.26亿元，受托人全部是信托公司，没有
慈善组织和其他法人及自然人设立过公益信托。

时间到了2016年，《慈善法》出台，此时的中国金融环境已经和2001年非
常不同，社会需求和公众慈善意识也大大提高，信托公司和慈善组织都有充
足的兴趣设立慈善信托，社会的热点集中到了慈善信托上，公益信托反而比
较少被涉及，只能在角落里画圈了……

所以一言以蔽之，慈善信托自公益信托脱胎而来，却因为《慈善法》的出台
有了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，从而基本取代了出现更早的公益信托。

“积金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尽守；积书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尽读。不如
积阴德于冥冥之中，以为子孙无穷之计。”1000年前的司马光就已经意识到
家族的传承不能仅仅传私益，而以传承精神为优先。

这样的思考在1000年后的今天已然成为共识，在家族信托的公益配置里，慈
善基金、慈善信托已成为两个最主要的配置工具，公益信托则被慈善信托所
取代。弄清楚三者之间的联系，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慈善事业，让更
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，也满足了对美好生活的传递，让财富在社会中二
次流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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